
校名及代碼不符時，
以校名為準。
校名如有塗改，請於
塗改處加蓋家長印章。

由招生委員會填寫

寄發免試入學
現場登記分發
通知單之收件
地址

勾選是否參加110年國中教育會考，
並填寫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號碼。

報名表填寫範例

明湖 4

學校代碼
403506

0 6

黏貼身分證或
健保卡影本



請報名學生及家長簽名

競賽及弱勢身分
等2項，請勾選
浮貼證明文件，
並將相關證明文
件黏貼在報名表
背面。

其餘各項請勾選
國中學校證明單
※僅勾選有積分
的項目即可

務必將110學年度
五專入學專用免
試入學超額比序
項目積分證明單」
黏貼在報名表背
面。

由招生委員會填寫



(3)浮貼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卡或
直系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證明影本

自(6)起依序浮貼競賽獎狀等證明，
以利招生委員會核算積分

※積分證明單為報名必備，欲報名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者，
務必於6/22(二)16時前至校網填寫表單。

(4)浮貼國中提供之積分證明單(必備)
一定要有學校教務處核章

(1)校內報名者免貼繳款證明，
於返校時繳交現金，由學校
統一匯款

(2)校內報名免貼學歷證明



一、五專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：考量五專招生學校分散
性及類科特殊等因素，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。

二、學生得同時報名北、中、南各一所五專招生學校，惟

應僅得擇其中一所五專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。

三、錄取方式採「現場登記分發報到」方式。
登記人數未超過該校(科、班、組)核定招生名額，全
額錄取。超額處理則依據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進行
比序，積分高者優先取得(現場撕榜)分發資格。

四、超額比序項目共計七大項，各校自訂採計項目及比序
順次(詳見各校招生簡章)，並得視學校需求採加權計
分(最多三項)。

五、如積分完全相同並經同分比序後仍同分同序，則以增
額錄取方式處理。

五專聯合免試入學



110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預定招生名額

5

校代碼 招生學校 科組 一般生 特種生 校代碼 招生學校 科組 一般生 特種生

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6 0 24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5 17 0

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7 63 49 411 南亞技術學院 2 7 0

206 龍華科技大學 4 45 0 415 黎明技術學院 2 25 0

238 敏實科技大學 1 5 0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4 19 19

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6 0 0 60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 158 54

240 醒吾科技大學 2 27 0 60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6 145 124

243 華夏科技大學 4 74 28 61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 86 21

244 慈濟科技大學 1 30 4 61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 221 14

245 致理科技大學 6 49 6 832 康寧大學 7 87 48

2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6 66 0

※110年6月25日(星期五)12：00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(含回流名額)



項目 現況概述 積分上限

多元
學習
表現

上限16分

1.競賽：國中期間參與競賽，依競賽之層級給與不同的加分(國家代
表隊、全國性、縣市、國際發明展等)。 7

2.服務學習：
(1)國中期間參加校內服務學習或校外服務等。(滿8小時得1分)
(2)國中期間擔任班級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等。(滿1學期得1分)

7

3.日常生活行為表現評量：獎懲相抵後之獎懲紀錄。 4

4.體適能：柔軟度(坐姿體前彎)、肌耐力(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)、瞬發力
(立定跳遠)、心肺耐力(800/1600公尺跑走)等4項。 6

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學程成績60分以上。 3

弱勢身分 協助經濟弱勢(中低收入戶)學生或特殊境遇學生之升學機會。 2

均衡學習 國中健康與體育、藝術與人文、綜合活動三領域成績及格。 6

適性輔導 「生涯發展規劃書」中，家長、導師、輔導教師意見。 3

教育會考 國中教育會考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自然、社會等5科，每科皆精熟最高
可得15分。 15

其他
各五專學校依學校特色發展需求訂定之，並確實評估其比序條件操作
之可能性，且其性質不能與前開各項比序項目相同。 5

總積分 50

※採計國中就學期間，且至110年5月14日前取得之積分為限。

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



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

項 目 日 期

簡章公告 1/15(三)

集體報名收件日
6/23(三)下午及6/24(四)上午
※依勾選時段返校繳件

寄發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7/9(五)寄至學生通訊地址

公告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名單
第一次公告 7/9(五)17時前
第二次公告 7/13(二)17時前

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7/14(三)

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 7/19(一)15時前

報名費：一般生300元、中低收入戶子女120元
低收入戶子女或學生父母支領失業給付者免繳



比序項目 競賽 服務學習日常表現 體適能 技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適性輔導

已登錄匯入
積分證明單

ˇ ˇ ˇ ˇ ˇ ˇ ˇ

佐證資料
全國縣市
競賽獎狀
影本

(中)低收
入戶、失
業勞工子
女、特殊
境遇家庭
等證明

報名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者，務必於6/22(二)16時前至學校網站
填寫「110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方式調查」表單，以利
印發【五專入學專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】

五專免試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中若有未登錄積分的項目，可檢附
證明資料佐證。佐證資料請影印成A4大小，於返校時攜帶證明文
件之正本及影本，由註冊組驗證後加蓋﹝與正本相符﹞戳章。
請將證明文件影本黏貼於報名表背面，做為核算積分之依據。



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（北區簡章第95、96頁）

區域及縣(市)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，
獲獎證明落款人：縣市為縣市⾧；直轄市
為市⾧或其所屬之㇐級機關首⾧。



繳交日期：6/23(三)13:30~16:00
繳交日期：6/24(四)9:00~11:30
繳交地點：教務處註冊組
繳交表件：報名志願表、報名費(請自備零錢，現場不找零)

㇐般生300元、中低收入戶120元
低收入戶或其直系血親支領失業給付者免繳

注意事項：
1.一般生用白色報名表，特種生用黃色報名表，並須於報名表
背面黏貼證明文件。

2.報名表之招生學校名稱如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加蓋家長印章。

五專免試入學校內報名作業



現場登記分發日期：7/14(三)
分發地點：各招生學校。

依「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報到通知單」指定之梯次、
時間、及地點，前往招生學校辦理。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疫情警戒標準達第三級，招
生學校停止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時，將改採網路選填
登記志願，電腦統一分發，由所報名招生學校通知具參
加登記分發資格之免試生。

攜帶資料:「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報到通知單」、
畢業證書(或修業證明書)正本及身分證(或健保卡) 。

無法親自參加者，可委託他人代理現場登記分發，須
填寫委託書(北區簡章第109頁)，並攜帶雙方身分證明文件。

放棄錄取資格：7/19(一)15:00前

現場登記分發作業



註冊及放棄

已現場報到錄取之免試生，請依招生學校規定
時間辦理註冊。

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應填寫「110學年度聯合
免試入學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（附表二，
北區簡章第103頁)，於110年7月19日(星期㇐)15:00
前傳真並以掛號郵寄向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
資格。

凡經錄取且未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，不得參加
當學年度高中職學校及五專各項招生管道入學。

放棄

註冊

未放棄


